四川轻化工大学“校长特别奖”申请表
（本科生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	联系电话
	

	本人
德
智
体
美劳等
方面
的
主要
成
绩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
   

	学院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	学校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四川轻化工大学“校长特别奖”认证项目表

申请学生所有支撑材料获得时间截至4月8日

	评选条件
	参评项目

	基
本
条
件
	国家奖学金
	填写国家奖学金获得时间


	
	处分记录
	

	
	课程不及格记录
	

	具
体
条
件
	第一项
【综合素质】
	综合素质评价位列本专业前10%（以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为准）

	
	第二项
【荣誉称号】
	荣誉称号名称、获得时间、荣誉等级（如：“优秀学生干部，2025年3月，【校级】”）

	
	第三项
【奖学金】
	获得时间

	
	第四项
【期刊】
	论文名称、期刊名称、发表或录用时间、作者顺序

	
	第五项
【学科竞赛】
	奖项名称、获得时间、作者顺序、奖项等级（例：互联网+，2025年3月，第一作者，A类省级二等奖）

	
	第六项
【文学、新闻、艺术创作和创新创业方面】
	奖项名称、获得时间、作者顺序、奖项等级

	
	第七项
【干部经历】
	组织名称、担任职务、任职时间段（例：大学生自律委员会，主席，2024年6月-2025年7月）

	
	第八项
【文体活动】
	奖项名称、获得时间、作者顺序、奖项等级（省级及以上）

	
	第九项
【志愿实践】
	活动名称、表彰时间、表彰等级（省级及以上）

	
	第十项
【突出事迹】
	

	学院初审签字：        



注意事项：
1、 此表中具体条件是指《关于开展2026年“校长特别奖”评选工作的通知》中的“本科学生评选条件”，所有参评成果须符合《通知》中对应条件要求，填写内容须与证明材料一一对应，缺失不予认定；；
2、 参评荣誉、奖项及经历等须是在大学期间获得；专升本学生参评荣誉、奖项及经历等须是本科阶段获得；
3、 将证明材料照片等附后，文字、落款时间及落款单位要求清晰可辨。

四川轻化工大学“校长特别奖”申请人证明材料
（本科生）

提示：以下提供的材料需跟上面项目表中填写的奖项名称、数量相对应，缺失不予认定。
申请学生所有支撑材料获得时间截至4月8日。


一、基本条件
符合基本条件：政治思想素质过硬，具有创新意识，在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和社会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，身心健康，无受处分记录；国家奖学金获得者，综合素质良好，在校期间内课程无不及格记录。
	附国家奖学金证书（截图需完整、清晰）



	附无处分证明（学院签字盖章）


	附课程无不及格证明（学院签字盖章）



二、具体条件
1、 符合具体条件一：综合素质评价位列本专业前10%（以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为准）。
	附学院说明材料（学院签字盖章）



2、 符合具体条件二：获校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校级及以上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团干部等荣誉称号中的2种或同一称号2次及以上，或五四年度人物1次。
	附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3、符合具体条件三：获得国家奖学金1次或一等学业奖学金2次。
	附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4、符合具体条件四：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	（1）在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（北京大学图书馆）或CSSCI来源期刊（南京大学）收录的期刊上发表（或被录用）论文；
	（2）发表的论文被SCI、SSCI、A&HCI或EI（核心版）收录。
	附用稿通知等有效证明材料（截图需完整、清晰）


5、符合具体条件五：作为核心成员（排名前三）获得“挑战杯”“互联网+”等学校认定的A类竞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，或B类竞赛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（竞赛类别以教务处当年度认定为准）。

	附获奖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6、符合具体条件六：在文学、新闻、艺术创作和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的成果达到一定数量并具有较高质量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（1）在校期间作为第一作者，在市级以上具有国内统一刊号刊物（含校报）发表文学、新闻作品12篇（字数须共计一万字）及以上；
（2）作为第一作者，在市级以上具有国内统一刊号刊物（含校报）发表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7幅及以上；
（3）作为第一作者，在市级以上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音乐类专业刊物上发表曲谱3首及以上；
（4）科技发明创新成果方面，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完成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课题两项以上；或作为第一完成人（或导师第一作者、本人第二作者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，或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授权2项；
（5）作为创始人或核心成员（排名前三），创业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表彰，或获得实质性投融资支持。
（6）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优秀结题。
	附有效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7、符合具体条七：曾担任班长、团支书或学院团委、学生会部长及以上职务（含副部长），学生社团负责人，或经党委学生工作部认可的校级学生组织部长以上职务至少1年（以任职证书或官方公示为准）。
	附聘书等有效证明材料（截图需完整、清晰）



8、符合具体条八：文体活动中，个人或团体（排名前三）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。
	附获奖证书等有效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9、符合具体条九：获得社会实践活动（含志愿服务）省级及以上表彰。
	附有效证明材料（截图需完整、清晰）


10、符合具体条件十：有突出事迹受到省级及以上奖励、表彰的。
	附有效证明材料（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）



备注：所有申请材料内容须清晰可见。

